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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我们认为，当前的刑法学研究面临着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问题——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的脱节
。
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间好象横亘着一堵无形但高大而厚重的“墙”。
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，专家学者们讨论得热火朝天，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却非常遥远，甚至玄虚偏执
，法学理论对于司法实践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不足；另一方面，司法实践由于缺乏理论的强劲支撑和有
力指导而缺乏系统性和方向性，许多疑难问题难以破解，司法实务人员往往无所适从，在一定程度上
影响了对犯罪的打击成效。
　　这种现象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。
经济犯罪多系1997年修订刑法时新增的罪名，公安、司法机关办案经验相对不足，而且随着经济生活
的迅速发展，相关经济行政法律法规频繁修订，作为法定犯的经济犯罪之构成要件亦处于不断调整变
动之中。
公安、司法机关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亟须法学理论的及时指导和积极回应。
但这种信息向理论界传递的渠道却不很通畅，致使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难以实现“无缝对接”，加之
，从事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工作的人员在知识背景、法律修养、工作模式、话语习惯等方面的诸多差
异，使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，形成了“各唱各的歌，各吹各的调”的尴尬局面，无法形成悦耳的合奏
。
　　这一点，对于来自司法实务部门的我们来讲，感受非常深。
于是，逐渐产生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念头，遂邀请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、朋友，决心学习愚公移山精
神，拆除这堵“墙”，扫平理论与实践间的障碍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自由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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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妨害对公司、企业的管理秩序罪认定与疑难问题解析》一书是对刑法分则第三章“破坏社会主义市
场经济秩序罪”之第三节“妨害对公司、企业的管理秩序罪”的研究而编著的。
经多次修订，妨害对公司、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现包含l6个罪名，即虚报注册资本罪，虚假出资、抽逃
出资罪，欺诈发行股票、债券罪，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，妨害清算罪，隐匿、故意销毁会计
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罪，虚假破产罪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
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，签订、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，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
位人员失职罪，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、出售国有资产罪，
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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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一章 虚报注册资本罪　　一、犯罪构成要件　　所谓虚报注册资本罪，是指申请公司登记使用
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，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，取得公司登记，虚报注
册资本数额巨大、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。
其构成要件如下：　　（一）犯罪客体　　虚报注册资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的公司登记管理制度。
①公司登记在我国是公司成立的必经程序。
公司设立的原则有五种：自由设立主义，也称放任主义，即公司的设立完全听凭当事人的自由，国家
不加任何干预或限制；特许主义，是指公司的设立需要王室或议会通过颁发专门的法令予以特别许可
；核准主义，也称许可主义或审批主义，指公司设立除具备法定之一般要件外，还须经政府行政主管
机关进行审查批准；准则主义，又称登记主义，它经历了由单纯准则主义到严格准则主义两个阶段；
严格准则主义，是指在公司设立时，除了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外，还在法律中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性条
款，设立公司虽无须经过行政主管机关批准，但要符合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款，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
法律责任。
在遵行登记主义的国家里，尽管登记机关、登记事项、登记程序有种种不同，但登记都是公司设立的
前提。
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3条规定，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核准登记，领取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
，方取得企业法人资格。
未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，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。
除了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在公司登记前必须报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公司外，只要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
件，都可以登记注册成立公司。
登记主义一方面规范了公司设立行为，一定程度地保证了参与市场经济的特定主体具备一定资格，有
效地防止公司滥设，维护了市场的规范和秩序；另一方面也不像核准主义、特许主义那样烦琐、严苛
，便于公司的设立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因此，在各国被广泛采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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